
网络直播带货作为一种购物的新形势，

从主播到消费者， 从平台到品牌方， 均以不

同的姿态在直播间中满足各自的需求。 直播

带货固然有其无法超越和不可替代的优点，

然由于新兴市场缺乏有效监管， 各种违法违

规现象层出不穷， 极大地影响市场的良性发

展， 也损害了消费者群体的切身利益。

直播带货中常见的违法违规问题有：

1.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不同程度夸大不实

宣传的问题， 涉及虚假宣传， 其中较为著名

的就是主播李佳琦推荐的“不粘锅”， 实际

效果明显与描述不符。 此外， 带货主播还常

因用词不当、 推荐行为等而陷入不正当竞争

的雷区。

2.部分网络主播推销的产品存在品质低

劣的现象， 甚至是“三无产品”， 危害消费

者身心健康， 这类情况常常发生在不知名的

小直播间， 卖家只想做“一锤子买卖”， 圈

完钱就退出市场， 连带产生的无人售后或售

后不力等问题。

3.虚构商品降价， 对消费者价格欺诈；

伪造直播数据， 通过“刷单” “买粉” “刷

评论” 等方式包装产品， 误导消费者， 甚至

破坏整个直播产业生态。

4.缺少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律规

制。 未成年人追求新鲜事物且不具备完全的

鉴别、 判断能力， 消费意识也尚未成熟， 诸

如偷偷用父母存款打赏主播的新闻也常有耳

闻。

直播带货中主播的法律责任

直播过程中， 主播身份会在广告主、 广

告发布者与广告代言人之间出现交叉重叠。

第一， 主播作为广告主， 即在直播中带

自己的货， 无论其经营的是网店还是实体

店， 货是自产还是经销， 下单是通过内链、

外链还是其他途径， 均需要承担 《广告法》

规定的广告主、 广告发布者的责任义务， 承

担 《电子商务法》 规定的电商经营者的责任

义务以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的经营

者的责任义务。 此时， 带货主播对其提供的

商品或服务承担较高的法律义务， 发布虚假

广告， 欺骗、 误导消费者， 使购买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作为广告主的主播应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 如果直播带货中的主播与网络商

家签订服务协议， 以广告发布者的身份通过

网络平台进行直播的形式对商品进行推广销

售， 通过个人影响力和营销能力、 商品特色

和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做出购物决策， 也应

当承担部分广告发布者的责任义务， 甚至在

不能履行提供广告主实名信息义务时， 应当

对消费者先行赔偿。

第三， 如果主播是受雇于商家或直播平

台进行直播带货， 以自己名义和形象对商品

或服务作出推荐、 证明的， 其角色更类似于广

告代言人， 仅能对自己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接受

过的服务作推荐、 证明， 且不得代理医疗、 药

品、 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的广告。 只有在其仅

仅担任广告代言人， 而不是广告主或广告发布

者时， 其责任义务才相对较轻微， 也只有在关

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广告发布者、 广告代言人

才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直播带货中电商平台的法律责任

直播带货必然依托于网络平台， 在各大互

联网平台仍有流量盈利的需求下， 电商直播带

货的火热激发了多平台竞争的态势， 纷纷加紧

开拓电商购物板块， 加入直播带货的竞争之

中。 尽管属于非专业购物平台， 但眼红淘宝、

拼多多等的丰厚创收， 各平台也加快入局的步

伐， 吸引不同的头部或腰部主播在各自的平台

安营扎寨、 夺得地盘。 那么， 网络直播平台又

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呢？

根据实际情况， 直播的内容选定、 是否进

行直播广告的发布主要决定权在于开通网络直

播的自然人， 而非直播平台， 因此， 提供网络

信息服务的平台主要承担的是监管责任， 但对

于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 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

尽到审核义务， 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也应当依法承担相

应的责任。

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救济途径

找商家解决： 消费者通过直播间购买商

品， 实质上是直接与商家建立了买卖合同关

系， 因产品质量问题， 消费者可向商家主张要

求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合

同违约责任； 若消费者因产品质量问题受损

的， 可以向商家主张赔偿损失、 消除妨碍、 消

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找主播解决： 按照主播承担责任的方式视

具体情况而定。 1.不能提供商家信息的， 主播

有先行赔偿责任； 2.若该虚假广告是关系消费

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 主播应与卖家承

担连带责任； 3.其他商品或服务， 主播明知或

者应知广告虚假仍作推荐的， 应与卖家承担连

带责任。

找平台解决： 1.不能提供商家信息的， 消

费者可向其要求赔偿； 2.明知或应知商家利用

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未采取必要措施

的， 与商家承担连带责任； 3.平台对经营者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 或者

对平台内经营者未尽到资质资格审核义务， 或

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还可能承

担责令限期改正、 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等行政

责任。 （作者单位：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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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 2021 年 5 月 3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指出， 进一

步优化生育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

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有利于改善我

国人口结构、 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 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为保障

三孩政策的实施成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

负责人指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

政策的配套衔接。 三孩政策要想落地， 不仅

需要政府部门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 更需要

劳动法相关配套规定来保护女性的平等就业

权、 养育子女的休息休假制度等。

生育休假制度立法现状

目前 《劳动法》 仅对女性职工的生育休

假进行了规定， 其中第 62 条规定： “女职

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产假”。 《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 7条规定： “女职

工生育享受 98 天产假， 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 天； 难产的， 增加产假 15 天； 生育多胞

胎的， 每多生育 1个婴儿， 增加产假 15 天。

女职工怀孕未满 4 个月流产的， 享受 15 天

产假； 怀孕满 4 个月流产的， 享受 42 天产

假。”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 25 条规定：

“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 可

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

遇。” 关于其中的延长生育假， 各地的规定

不尽相同， 宁夏规定增加产假 60 天， 甘肃

规定女方可享受产假 180天， 广东规定女方

享有 80 日奖励假， 福建规定女方产假延长

为 158日至 180日等等。

至于陪产假， 即女方在享受产假期间男

方享有的陪护照料女方的假期， 目前全国性

的法律法规尚未对其进行规定， 而是散见于

各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 如 《河北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生育子女的夫妻， 配偶享有 15天护理假；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规定配偶的

护理假为 7日； 《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 规定男方享受护理假 30 天等等。 《上

海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允许男方享受配偶

陪产假 10天。

当前生育休假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相关立法规定中可以看出， 目前

我国有关产假的规定能够较好地保障女性职

工的生育休假权益， 但在男性陪护假的规定

上明显不足。 一是缺乏关于男性陪护假的全

国性立法规定， 二是陪护假过短， 甚至有的

省份规定陪护假仅有 7天。 男性陪护假过短

带来的弊端一是可能会使女方及婴儿难以得

到周全的照料， 完全是“女性育儿” 现象，

加剧家庭矛盾的产生， 进而不利于构建和谐

的社会关系； 二是易加剧男女就业不平等的

社会问题， 使女性在就业市场上更加难以获

得与男性公平竞争的机会。 尤其三孩政策已

然出台， 若无法对男性陪护假制度进行硬性

规定， 上述两个社会问题将愈演愈烈， 会增

加女性不生育的愿望。

建立科学合理的生育休假制度

推动男女平等以及妇女解放事业的发

展， 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创建和谐社会所关注

的话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 男女平等问题面

临着新的挑战。 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

会将男女的共同作用和和谐发展作为争取两

性平等的主旋律， 并认为男女应建立起和谐

的伙伴关系， 平等地分担家庭责任。 传统观

念“生孩子只是女人的事情” 已经无法在当今

社会站住脚， 男性应该和妇女平等地分担照料

新生儿的责任。 加上男女家庭角色的优化转

型、 女性经济独立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因

生育而放弃或耽误自己的事业， 她们希望男人

能够负担起一部分的家庭事务。 在此背景下，

随着二孩、 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 让男性享有

与女性产假相同天数陪护假的呼声已然越来越

强。 尽管在部分人看来这并无必要， 反而会严

重降低企业经营的效率， 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的

发展速度， 但从长远来看， 这对促进男女就业

平等、 削减甚至消除女性在就业中的受歧视现

象大有裨益， 进而可以大幅减少女性对生育三

孩的后顾之忧， 使三孩政策得以更顺畅实施，

从而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

给予男性相同天数陪护假一方面可以缓解

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她们可以在

原来的岗位继续工作并有机会升职； 另一方

面， 这使得用人单位所认为的女性在就业中的

“不利因素” 自然分担到了男性身上， 从而减

轻了性别歧视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此外， 从医

学角度看， 丈夫在身旁精心地照料可以缓解女

性因妊娠和分娩带来的身体上的疼痛以及心理

上的各种负面情绪， 有利于她们身体的休养和

恢复。 夫妻之间彼此的交流与沟通， 丈夫的安

慰和鼓励， 能够稳定妻子情绪的波动， 排除紧

张心理， 利于初乳的分泌， 也可减少产后抑郁

症的发生。 再者， 一个健康美满的家庭不能缺

少父亲的角色， 父亲与孩子各种肢体语言的互

动有利于新生儿智力的发展 （尤其 3 岁之前），

也有益于他们养成良好的性格和品格。

域外许多发达国家已有较为科学的陪产假

立法。 如瑞典法律规定， 所有有工作的父母每

生育一个子女都享有 16 个月 （480 天） 的可

由父母双方共享的带薪育儿假， 费用由国家和

雇主分摊， 并且 16 个月中有两个月必须由父

亲享有。 为了鼓励爸爸们承担更多的育儿责

任， 瑞典政府从 2008 年起开始实行“平等奖

金”， 即在休够法定的 60天产假后， 父亲每多

休 30天产假， 可多领取 3000 瑞典克朗， 如果

双方休同样长的产假， 这对父母就可领取

13500 瑞典克朗的奖金。 为提高人口出生率，

日本法律允许男性在孩子出生之后享受长达一

年的育儿假， 但休产假的男性只能拿到平时薪

水的一部分甚至不带薪。 德国则给初为父母的

员工放长达 14 个月的带薪产假， 休假工资最

高可达平日工资的 65%。

建议男性享有产假同等天数陪护假

建议将 《劳动法》 第 62条规定进行修改，

即“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产假， 其

配偶享有同等天数的陪护假”。 并且还可以将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 25条规定进行细化补

充， 即“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

妻， 有权获得包括产假及配偶陪护假在内的延

长生育假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此外，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 7

条第 1款需增加规定“其配偶享有相同的陪护

假”。 为使男性陪护假能够切实得到执行， 还

需对违反规定的用人单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并制定严格的处罚标准。 与此同时， 各地的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需要作出相应的修改。

同时， 建议将男性带薪陪产假纳入公民的

生育保险范围。 我国的大多省市目前已经有实

践， 比如 《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规定，

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男员工可享受看护假津

贴， 以当地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

数， 按规定的假期时间发放。 这样可以减轻企

业的负担， 增加休假者的收入。

（作者系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

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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